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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消防安全管理，落实“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的方针，加强济南市济阳新城供热有限公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在确保企业员工人身健康及财产安全的情况下，促使生产及办公

人员熟练掌握应急避险方法和消防基本知识，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消防安全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制度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以下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主席令第二十九号）

（二）《山东省消防条例》（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21 次

会议修订）

（三）《山东省实施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山东省人民政

府令第 313 号）

（四）《山东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山东省人民

政府令第 285 号）

（五）《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公安部令第 61 号）

第二章 术语与定义

第四条 公众聚集场所，是指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

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

会堂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等。

第五条 人员密集场所，是指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

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养老院，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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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

物馆的展示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

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

第六条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是指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

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公司下

列场所应按照消防重点单位管理：

（一）大型会议室、营业厅等公众聚集场所；

（二）生物质电厂、充电驿站、光伏发电站和储能电站；

（三）高层公共建筑的办公楼（写字楼）；

（四）国家和省级等重点工程的施工现场；

（五）其他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一旦发生火灾可能造

成重大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

第七条 消防设施，是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

消火栓系统、防烟排烟系统以及应急广播和应急照明、安全疏散

设施等。

第三章 消防安全责任

第八条 公司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公司各部门、公司负责

人是本部门消防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必须建立健全并逐级落实

消防安全责任制与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逐级明确消防安全职责，

确定各级、各岗位消防安全责任人，保障消防安全。

第九条 公司各部门、公司负责人应制定不低于上级下达的

考核指标标准，层层分解考核指标，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或将消

防安全责任融入年度安全生产责任书，把消防安全列入本部门年

度工作计划，同考评、同奖惩，切实把消防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第十条 公司消防安全工作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4%BC%97%E8%81%9A%E9%9B%86%E5%9C%BA%E6%89%80/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BA%E8%BA%AB%E4%BC%A4%E4%BA%A1/350305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2%E4%BA%A7%E6%8D%9F%E5%A4%B1/847007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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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共管、失职追责”及“三管三必须”原则，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公司负责人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消防

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消防安全管理负全面组织领导和管理

责任。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贯彻执行消防法规，保障单位消防安全符合规定，掌

握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情况；

（二）将消防工作与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管理等活动统筹

安排，批准实施年度消防工作计划；

（三）为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组织保障；

（四）建立健全并确定逐级落实本单位消防安全责任制，组

织制定并批准实施消防安全制度、操作规程；

（五）组织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

实施演练；

（六）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督促落实火灾隐患整改，及

时处理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问题；

（七）及时如实上报消防安全事故。

第十一条 具有承包、租赁或委托关系的生产经营场所应当

在合同中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和消防设施、器材设置、

维护保养责任，并确定责任人对共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

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进行统一管理。

第十二条 公司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由施工单位负

主体责任；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负责。发包单位应

定期组织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安全管理部是公司消防安全管理的监督部门，负

责公司的消防安全管理的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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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消防安全管理

第十四条 公司负责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单位

的特点，建立健全各项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

并公布执行。

消防安全制度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消防安全教育、

培训；防火巡查、检查；消防（控制室）值班；消防设施、器材

维护管理；火灾隐患整改；用火、用电安全管理；易燃易爆危险

物品和场所防火防爆；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燃气和电气设

备的检查和管理（包括防雷、防静电）；消防安全工作考评和奖

惩；其他必要的消防安全内容。

第十五条 公司负责人应当对动用明火实行严格的消防安全

管理。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明火；因特殊情况

需要进行电、气焊等明火作业的，责任单位和人员应当按照《危

险作业管理制度》办理审批手续，落实现场监护人，在确认无火

灾、爆炸危险后方可动火施工。动火施工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

规定，并落实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

第十六条 公司负责人应当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

并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设施，

保持防火门、防火卷帘、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机

械排烟送风、火灾事故广播等设施处于正常状态。严禁下列行为：

（一）占用疏散通道；

（二）在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上安装栅栏，或者在人员密集

场所门窗上违规设置防盗网、广告牌等影响疏散的障碍物；

（三）在营业、工作等期间将安全出口上锁、遮挡或者将消

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遮挡、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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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影响安全疏散的行为。

第十七条 电动汽车充电站及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充电设

备应具备过充保护、过流、过温、过压等多重安全保护功能，防

止充电过程中的火灾事故。电动汽车充电站及电动自行车集中充

电区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与办公、生产、生活区域做好有效防火分隔；

（二）消防监控报警系统、消防器材配置齐全；

（三）建立健全定期巡查、隐患整治、应急处置全链条闭环

式管理机制，切实将火灾防控责任落实到人。

第十八条 严禁私改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进入单位；除指

定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区或停放点外，其他各区域严禁停放各类

电动自行车或为电动自行车（含各类电瓶）充电。

第十九条 公司负责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对易燃易爆

危险物品的使用、储存、运输或者销毁实行严格的消防安全管理。

第二十条 发生火灾时，应当立即实施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务必做到及时报警，迅速扑救火灾，及时疏散人员。火灾扑灭后，

起火单位应当保护现场，接受事故调查，如实提供火灾事故的情

况，协助公安消防机构调查火灾原因，核定火灾损失，查明火灾

事故责任。

第五章 消防安全检查

第二十一条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进行每日防火巡查，并

确定巡查的人员、内容、部位和频次。巡查的内容应当包括：

（一）有无违章用火、用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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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安全疏散指示标志、

应急照明是否完好；

（三）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在位、完整；

（四）常闭式防火门是否处于关闭状态、防火卷帘下是否堆

放物品影响使用；

（五）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的人员在岗情况；

（六）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第二十二条 其他非消防重点单位应当至少每月进行一次防

火检查。检查的内容应当包括：

（一）火灾隐患的整改情况以及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

（二）安全疏散通道、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和安全出口

情况；

（三）消防车通道、消防水源情况；

（四）灭火器材配置及有效情况；

（五）有无违章用火、用电情况；

（六）重点工种人员以及其他员工消防知识的掌握情况；

（七）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的管理情况；

（八）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场所防火防爆措施的落实情况

以及其他重要物资的防火安全情况；

（九）消防（控制室）值班情况和设施运行、记录情况；

（十）防火巡查情况；

（十一）消防安全标志的设置情况和完好、有效情况；

（十二）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

防火检查应当填写检查记录。检查人员和被检查部门负责

人应当在检查记录上签名。



7

第二十三条 公司负责人应当按照建筑消防设施检查维修保

养有关规定的要求，对建筑消防设施的完好有效情况进行检查和

维修保养。

第二十四条 设有自动消防系统的单位，应当委托具备相应

资质的检测、维修保养机构每年对自动消防系统至少进行一次全

面检测和维修保养。自动消防系统应当二十四小时有操作人员值

守，值守人员不得少于 2 人。

第二十五条 公司负责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定期对灭火器进

行维护保养和维修检查。对灭火器应当建立档案资料，记明配置

类型、数量、设置位置、检查维修单位（人员）、更换药剂的时

间等有关情况。

第二十六条 对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责任单位应当立即整

改；对不能立即改正的火灾隐患，责任单位应当确定整改措施、

期限以及责任人员，并落实整改资金。在火灾隐患未消除之前，

责任单位应当落实防范措施，保障消防安全。

第六章 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

第二十七条 公司各部门、公司负责人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开

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对每一名员工至少每年进行一次

消防安全培训。内容应当包括：

（一）有关消防法规、制度和操作规程；

（二）本单位、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

（三）有关消防设施的性能、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

（四）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自救、互救、疏散、逃生的

知识和技能。

公众聚集场所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应当至少每半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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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培训的内容还应当包括组织、引导在场群众疏散的知识和

技能。

第二十八条 对新上岗和调岗的员工应当进行上岗前的消防

安全培训。

第二十九条 公司负责人应当组织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

消防控制室的值班、操作人员以及其他依照规定应当接受消防安

全专门培训的人员开展消防业务学习和灭火技能训练，提高预防

和扑救火灾的技能。

第三十条 人员密集场所在营业、活动期间，应当通过张贴

图画、广播、闭路电视等向公众宣传防火、灭火、疏散逃生等常

识。

第七章 灭火、应急疏散预案和演练

第三十一条 公司负责人制定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当包

括下列内容：

（一）组织机构，比如灭火行动组、通讯联络组、疏散引导

组、安全防护救护组；

（二）报警和接警处置程序；

（三）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

（四）扑救初起火灾的程序和措施；

（五）通讯联络、安全防护救护的程序和措施。

第三十二条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

案、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演练，并结合实际，不断完善预案。其

他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实际，参照制定相应的应急方案，至少每

年组织一次演练。

第八章 处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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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公司将消防安全工作纳入内部检查、考核、评

比内容。对在消防安全工作中成绩突出的部门（班组）和个人，

给予表彰奖励；对未依法履行消防安全职责或者违反本管理办法

的行为，给予责任人员扣除绩效、行政纪律处分或者其他处理。

奖惩标准参照《安全生产奖惩规定》执行。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制度由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三十五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标准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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